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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xmciq.gov.cn/tslm/yfsyfw/flygzjl/201505/t20150511_120848.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福建福建福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检验检疫分线管理规定自由贸易试验区检验检疫分线管理规定自由贸易试验区检验检疫分线管理规定自由贸易试验区检验检疫分线管理规定（（（（试行试行试行试行））））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检验检疫分线监督管理工作，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特殊监管区域（以下简称特殊监管区）

的检验检疫分线监督管理。 

第三条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分别负责各自辖区检验检疫分线监

督管理工作，福建自贸试验区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以下简称检验检疫部门）具体实施相应检

验检疫和日常监管。 

第四条特殊监管区检验检疫分线监督管理工作遵循“进境检疫，适当放宽进出口检验；方

便进出，严密防范质量安全风险”的原则。 

第五条本规定所称应检物是指依法应当实施检验检疫的货物及其包装物、铺垫材料、集装

箱、运输工具等。 

第六条本规定所称的“一线”是指境外与特殊监管区之间的进出境环节，“二线”是指特

殊监管区与境内区外之间的进出口环节。 

第七条检验检疫部门在“一线”主要实施进出境检疫和重点敏感货物检验工作，在“二线”

主要实施进出口货物检验和监管工作。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一线一线一线一线””””监管监管监管监管    

 

第八条境外经“一线”运往特殊监管区的货物及其包装物、辅垫材料、运输工具、集装箱

等实施全申报管理。 

第九条检验检疫部门对入境应检物在“一线”实施检疫。应当实施检疫处理的，依法实施

或监督实施检疫处理。 

第十条入境应检物为商品检验范围的，检验检疫部门免予实施检验。但以下情况除外： 

（一）用于区内销售（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除外）、使用的货物； 

（二）需实施放射性检测、监测的货物； 

（三）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 

（四）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 

（五）散装货物。 

第十一条入境应检物在区内企业间销售流转，不涉及实际使用的，免于检验。 

第十二条区内仓储物流货物经“一线”出境的，检验检疫部门免予实施检验检疫，输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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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者地区有特殊检验检疫要求的除外。 

区内企业生产加工的应检物经“一线”出境的，检验检疫部门按照规定实施检验检疫。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二线二线二线二线””””监管监管监管监管    

 

第十三条境内区外应检物经“二线”输往特殊监管区的，应当经生产地或者质检总局指定

地的检验检疫部门检验检疫合格。以下情况除外： 

（一）用于区内生产加工的应检物； 

（二）境内入区后再输往境内区外的应检物。 

第十四条特殊监管区内的应检物经“二线”输往境内区外的，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当向检

验检疫部门申报。 

区内检验检疫部门对经“二线”输往境内区外的应检物，免予检疫。 

经“二线”输往境内区外的应检物属于商品检验范围的，检验检疫部门依法实施进口检验，

以下情况除外： 

（一）来自于境内区外，又将返运至境内区外的应检物，企业声明货物（或产品）符合我

国法律、法规要求，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免于检验。 

（二）在“一线”时已经检验合格的应检物，免于检验。 

（三）保税租赁、保税展示等应检物，需多次、反复经“二线”进出的，检验检疫部门实

施登记核销管理，只在应检物首次出区时实施一次检验或者查验。 

第十五条对应当实施进口检验的货物，检验检疫部门根据区内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申请，

可以在区内实施集中预检验、分批核销出区。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第十六条检验检疫部门通过福建自贸试验区公共信息化平台以及分线管理信息化系统，共

享物流信息和监管信息，确保检验检疫信息化系统能及时、准确获取分线监管必要信息。 

第十七条福建自贸试验区内出入境交通工具和出入境人员的检疫监管工作，按现有规定执

行。 

第十八条福建自贸试验区内认证和验证管理工作，按照现有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